
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

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作为湖北省广播电视

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董事会的独立董

事，我们审阅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《关于公司为间接控股股

东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相关材料，了解了相关背

景情况，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事前认可 

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

司(以下简称“楚天网络”)全资子公司云广互联（湖北）网络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广互联”）提供担保，是本着相互协同、共促发

展原则，且云广互联经营情况正常，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，云广互

联的股东楚天网络为本次担保提供了足额带抵押/质押物的反担保，

担保风险可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将

上述议案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独立意见 

我们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为

间接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进行了审阅，

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我们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云广互联经营情

况正常，具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，且云广互联的股东楚天网络为本次

担保提供了足额带抵押/质押物的反担保，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、

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

《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；鉴于云广互联长期为公司提供安全稳定的互联



网流量服务，是支撑公司由传统广播电视节目运营商向互联网运营商

转型的重要战略资源平台。本着相互协同、共促发展原则，我们同意

公司为云广互联向湖北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本金总额不超过 1.5 亿

元人民币（含 1.5 亿元）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并同意将该项议

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高福安  郑东平  赵阳  何威风 

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

 


